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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

试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协会，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各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各国家专

业计量站，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发挥计量比对在保障量值准确一致、支撑计量事

中事后监管和提升计量技术机构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组织征集、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等，

从各单位申报项目中确定29项为2020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0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

　　（一）2020年A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包括无创自动测量血压计检定装置计量比对等8项（见附

件）。已取得相关计量标准考核证书以及获得相关检定、校准项目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和取得相应

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的单位必须报名参加，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报名参加的，需发证机构书面同

意，并报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备案。对于报名实验室数量较多的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将选取部分实

验室和标准物质研制单位参加本次比对。A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主要由财政资金支持，参比实验室

和标准物质研制单位无需交纳比对费用。

　　（二）2020年B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包括标准焦度计顶焦度量值计量比对等16项（见附件）。

各类计量技术机构或相关标准物质研制单位可自愿报名参加B类项目。

　　（三）2020年由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组织的大区计量比对项目包括电声标准装置计量比对等

5项（见附件），计量技术机构按照大区相关管理有关规定参加。

　　二、认真抓好项目组织实施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应及时按照本通知要

求组织做好辖区内2020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报名工作，在本通知印发后30日内将本辖区参加A类

项目的计量技术机构名单报送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所属主导实验室

的监督管理，并做好对本地区未报名参加A类项目、比对结果不符合规定要求单位的整改、督促和

处理工作。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将本通知转发有关法定或授权计量技术机构、社会第三方计

量机构及有关单位，积极鼓励各机构参加B类项目。

　　（二）各项目主导实验室对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具体实施负主体责任，按照计量比对管理办法

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认真做好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实施方案编制与论证以及项目实施、总结等工

作。项目实施方案应充分考虑技术实现、传递标准（样品）以及实验操作安全可控、比对数据处

理、避免串通或作弊、结果利用等方面内容，确保国家计量比对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公正性和

权威性。

　　各项目主导实验室在项目完成后15天内组织专家评审并向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报送国家计量比

对项目总结报告、专家评审意见以及参加机构名单、初测补测结果等相关材料。项目主导实验室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300


